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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檢察署新聞稿 
      

發稿日期：112年 7 月 7 日 

發稿單位：書記官長室 

聯 絡 人：檢察官兼書記官長吳怡明 

聯絡電話：23167688 
 

臺中市「五億高中生賴ＯＯ同婚墜樓」案為社會矚目案件 

經臺中地檢署偵結後，國人亟為重視 

最高檢察署已請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指派富偵查經驗

之專責檢察官，依刑事訴訟法第 256至 258條規定，詳予審酌

偵查是否完備 

 

112年 5月 4日臺中市發生之「五億高中生賴ＯＯ同婚墜樓」案，為

社會矚目案件，經臺中地檢署偵結後，國人亟為重視。 

最高檢察署邢檢察總長，今（7）日已將國人相關意見，彙整發交臺

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，請該署指派富偵查經驗之檢察官，依刑事訴

訟法第 258條規定，詳予審酌偵查是否完備，釐清民眾疑慮，以安定民心，

並請臺中高分檢將調查結果陳報臺灣高等檢察署及最高檢察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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